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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6〕1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安排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实验教学安排是开展实验教学的前提，是保障实验教学

有序组织和质量监控的基础，2025 年度存在部分学院未在实

验教学管理系统中安排实验教学项目的情况，在核对年度工

作量的时候进行了补录，为了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工作，提

升实验教学质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实验教学安排事项

自 2026 年度开始，所有教学项目均需要通过实验教学

系统进行进度安排，在每学期的第三教学周前完成。上报教

育部的统计数据和年度绩效核算数据均以系统数据为准，不

再另行补录。

二、加大实验教学监督检查力度

安排的实验教学日历要严格执行，学校将通过建成的实

验室物联网系统，远程监控实验教学开展情况。同时，通过

线下方式检查指导教师到岗和指导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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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生实验报告电子化存档

自 2026 年春季学期起，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任课教师

批阅后需要返给学生。按照理论教学对应的教学班进行实验

报告电子化存档，每个实验项目保留实验报告 5 份（涵盖不

同等级）。按照 2024 年审核评估期间资料调度的方式完成扫

描和 pdf 格式文档的上传。存档实验报告按照教育教学质量

检测与评估中心的要求上传管理系统。

四、其他

1.核准实验项目基础数据，包括实验项目名称、实验类

型、学时和开设实验室等。

2.各学院要将此通知传达到每一位实验任课教师，加强

对实验学生过程管理，规范学生的实验操作，及时解决学生

实验环节存在的问题，不擅离岗位。

3.实验过程尤其要关注学生的安全操作行为，维护好实

验课堂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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